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１、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发售已获中国证监会２

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证监许可［２０１４］９８号文注册。 

２、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本基金的管理人和登记机构为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４、本基金募集期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通过各销售机构的基

金销售网点或按基金管理人、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公开发售。 

５、本基金在募集期内目标规模为１０亿元人民币（不含募集期利息），若募集期内有效认

购申请金额（不含募集期利息）全部确认后本基金募集规模不超过１０亿元（含１０亿元），

则所有的认购申请予以确认；若自募集首日起至Ｔ日（含首日），募集金额达到或超过１０

亿元，本公司将于Ｔ＋１日刊登公告提前结束本次募集，自Ｔ＋１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并对Ｔ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 

６、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７、本基金首次认购和追加认购最低金额均为人民币１，０００元，具体认购金额以各基金

销售机构的公告为准。 

８、投资人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折合成基金份额记入投资人账户，具体份额以登

记机构的登记为准。 

９、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认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

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

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１０、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阅读刊登在《证券时报》等报刊的《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基金管理人的互联网网站（ｗｗｗ．ｎ

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１、募集期内，本基金还有可能新增代销机构，敬请留意近期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的公告，

或拨打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１２、投资人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或各代销机构咨询

电话了解认购事宜。 

１３、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销售安排及募集期其他相关事项做适当调整。 

１４、风险提示：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

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

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

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运作特

有的风险（详见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等。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 

１５、本公告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募集的基本情况 

１、基金名称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中国梦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５５４，

请投资人留意）。 

２、基金类型 

混合型。 

３、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４、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５、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１．００元人民币。 

６、发售对象 

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７、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

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

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宜信普泽投资顾

问（北京）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联合货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８、基金募集期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募集期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如需延长，最长不超过自

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的三个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３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２亿份，基金募集金额

不少于２亿元人民币且基金份额持有人数不少于２００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

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１０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

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

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

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

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延长发售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同时也可根据

认购和市场情况提前结束发售，如发生此种情况，基金管理人将会另行公告。另外，如遇突

发事件，以上基金募集期的安排也可以适当调整。 

二、发售方式及相关规定 

１、募集期内，本基金面向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 

２、基金费率 

本基金认购费率最高不高于１．２％，且随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认购金额（Ｍ）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１．２％ 

１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８％ 

５００万≤Ｍ＜１０００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万 每笔１，０００元 

 

投资人重复认购，须按每次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

项费用。 

３、认购份额的计算 

（１）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份额确认”的方式。基金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

购金额。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１＋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面值 

例：某投资人投资１０万元认购本基金份额，该笔认购产生利息５０元，对应认购费率为

１．２％，则其可得到的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９８，８１４．２３元 

认购费用＝１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１４．２３＝１，１８５．７７元 

认购份额 ＝（９８，８１４．２３＋５０）／１．００ ＝９８，８６４．２３份 

（２）认购份额的计算中，涉及基金份额的计算结果均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

以后的部分舍弃，舍弃部分归入基金财产；涉及金额的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３）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

转份额以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４、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

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５、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３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

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３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具

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

理人最迟于申购或赎回开始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６、本基金在募集期内目标规模为１０亿元人民币（不含募集期利息），若募集期内有效认

购申请金额（不含募集期利息）全部确认后本基金募集规模不超过１０亿元（含１０亿元），

则所有的认购申请予以确认；若自募集首日起至Ｔ日（含首日），募集金额达到或超过１０

亿元，本公司将于Ｔ＋１日刊登公告提前结束本次募集，自Ｔ＋１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并对Ｔ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规模不受上述限制。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机构 

１、本公司直销网点和网上交易系统受理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 



２、受理开户及认购的时间： 

直销网点： 

开户受理时间：正常工作日 

认购受理时间：认购期间（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９：３０至１６：００。 

网上交易系统（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开户受理不受时间限制（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的开户申请视同下一工作日的申请受理） 

认购受理时间：认购期间１６：００前（Ｔ日１６：００以后及周六、周日、节假日的认购

申请视同下一工作日的申请受理）。 

３、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直销网点：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户口本等）； 

（２）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３）指定银行的开户证明或储蓄存折复印件加上个人签名。 

网上交易系统：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明信息（身份证、军人证或户口本等）； 

（２）本公司已开通支持网上交易的银行卡。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作为赎回、分红、退款的结算账户，银行账户名

称必须同投资人基金账户的户名一致。 

４、个人投资者在网上交易系统办理认购申请手续时凭交易密码办理；到直销网点办理认购

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户口本等）； 

（２）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联原件及复印件； 

（３）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并签名。 

５、认购资金的划拨 



个人投资者在直销网点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认购，办理认购前应将足额资金以“支票

结算”或“电汇结算”方式通过银行汇入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清算账户。 

户名：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销售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罗湖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４００００２０４１９２０００３８０１１ 

投资人所填写的票据在汇款用途中必须注明购买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并确保认购期间每

日１６：００前到账。投资人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及直销网点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个人投资者在网上交易系统认购基金时，以“在线支付”或“转账汇款”方式完成资金支付。 

通过“转账汇款”方式进行资金支付的投资人，在南方基金网上直销提交认购申请，选择汇

款支付模式，然后使用预留银行卡通过网上银行或银行柜台汇款至本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 

户名：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销售专户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２０４１９２０００７６１０６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所在省市： 广东省深圳市 

由于汇款各银行系统之间需要一定的处理时间，请投资人务必提前汇款，确保认购资金每日

１６：００前到账。投资人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及网上交易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过“在线支付”方式进行资金支付的投资人，在南方基金网上直销交易提交认购申请，选

择在线支付模式，在线完成支付。 

６、注意事项： 

（１）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２）投资人Ｔ日提交开户申请后，可于Ｔ＋２日后（包括Ｔ＋２日，如遇非工作日网点不

办公则顺延）到办理开户网点查询确认结果，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网上查询系统查

询，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交开户申请的还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３）投资人Ｔ日提交认购申请后，可于Ｔ＋２日后（包括Ｔ＋２日，如遇非工作日网点不

办公则顺延）到办理认购网点查询认购接受情况，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网上查询系



统查询。认购确认结果可于基金合同生效后到本公司直销中心查询，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网上查询系统查询，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交认购申请的还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４）投资人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５）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投资人必须预先在用于认购基金的银行卡（折）

中存入足额的资金。 

（６）个人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二）中国工商银行 

１、开户时间：个人投资者可于认购期间每日（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９：００

－１７：００，到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基金业务网点办理开户。 

２、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人证、武警证、中国护照等有效身份

证件，下同）； 

（２）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或牡丹灵通卡ｅ时代； 

（３）填妥的《基金交易账户开户申请书》、《基金业务申请书》。 

工行网点接受开户申请后，投资人可于Ｔ＋２日以后到工行指定的代理基金业务网点办理开

户业务确认手续。 

３、办理开户的同时即可办理认购手续，个人投资者到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代销网点认购时须

携带以下资料： 

（１）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２）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或牡丹卡ｅ时代； 

（３）填妥的《基金业务申请书》。 

工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可同时受理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情况可通过工行网站、电话银行

中心（９５５８８）查询。 

工行代销网点接受认购申请后，当即向投资人提供缴款回执；投资人于发布本基金合同生效

公告后到工行基金代销网点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４、注意事项： 

（１）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２）投资人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３）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投资人必须预先在用于认购基金的理财金账

户卡、牡丹灵通卡或牡丹卡ｅ时代中存入足额的资金； 

（４）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首次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追加

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 

（５）个人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６）个人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或牡丹

卡ｅ时代中的人民币结算账户； 

（７）个人客户在中国工商银行进行开放式基金买卖时使用的资金账户必须是唯一的； 

（８）已通过工行认购开放式基金的客户再次在工行认购本基金时，需提交首次进行开放式

基金买卖时使用的理财金账户、牡丹灵通卡或牡丹卡ｅ时代。 

（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发行具体事宜以当地工行发行公告为准）。 

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机构 

１、本公司直销网点受理机构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申请。 

２、受理开户及认购时间：认购期间（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９：３０至１６：

００。 

３、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１）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法定代表人授权经办人办理业务的授权委托书； 

（３）法人、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身份证或军人证等）； 

（４）加盖预留印鉴（公章、私章各一枚，如私章非法人代表，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的

《预留印鉴卡》一式三份； 

（５）加盖单位公章的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复印

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６）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 



（７）《传真交易协议》一式两份。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作为赎回、分红、退款的结算账户，账户名称必

须同投资人在直销网点账户的户名一致。 

４、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１）已填好的《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２）同城支票结算的，加盖银行受理印章的“受理回执”复印件；异地电汇结算的，加盖

银行受理印章的“电汇凭证回单”复印件； 

（３）前来办理认购申请的机构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５、资金划拨： 

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前应将足额资金以“支票结算”或“电汇结算”方式通过银行汇入南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清算账户。 

户名：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销售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罗湖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４００００２０４１９２０００３８０１１ 

投资人所填写的票据在汇款用途中必须注明购买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并确保在认购期间

每日１６：００前到账。投资人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直销网点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６、注意事项： 

（１）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２）投资人Ｔ日提交开户申请后，可于Ｔ＋２日到本公司查询确认结果，或通过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网上查询系统查询。本公司将为投资人寄送确认书。 

（３）投资人Ｔ日提交认购申请后，可于Ｔ＋２日到本公司直销中心查询认购接受结果，或

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网上查询系统查询。认购份额确认结果可于基金合同生效后到本

公司直销中心查询，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网上查询系统查询。 

（４）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二）中国工商银行 



１、开户时间：机构投资者可于认购期间（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９：００－１

７：００到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基金业务网点办理开户。 

２、开户及认购程序： 

（１）办妥中国工商银行机构结算账户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２）由经办人到柜台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 

１）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副本原件，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提供给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２）填妥的《基金交易账户开户申请书》、《基金业务申请书》（须加盖银行预留印鉴）； 

３）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４）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护照等）。 

工行网点接受开户申请后，投资人可于Ｔ＋２日以后到工行指定的代理基金业务网点办理开

户业务确认手续。 

３、办理开户的同时即可办理认购手续，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代销网点认购时须

携带以下资料： 

（１）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 

（２）填妥的《基金业务申请书》（须加盖预留印鉴）。 

工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可同时受理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情况可通过工行网站、电话银行

中心（９５５８８）查询。 

工行代理基金业务网点接受认购申请后，当即向投资人提供缴款回执；投资人于发布本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后到工行基金代销网点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４、注意事项 

（１）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已经开立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的客户无需再次开户； 

（２）机构投资者在代理基金业务网点申请认购基金时，其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必须有足额

的认购资金； 

（３）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４）机构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中的人民币结算账户； 



（５）机构客户在中国工商银行进行开放式基金买卖时使用的资金账户必须是唯一的； 

（６）通过工行认／申购开放式基金的客户再次在工行认购本基金时，需提交首次进行开放

式基金买卖时使用的客户自助卡。 

（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发行具体事宜以当地工行发行公告为准） 

五、清算与交割 

１、《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人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专门账户，不得动用。认购款项在募

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登记机

构的记录为准。 

２、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 

六、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３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２亿份，基金募集金额

不少于２亿元人民币且基金份额持有人数不少于２００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

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１０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

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

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

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

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３０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３、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七、本次发售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３１、３２、３３层整

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成立时间：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８８９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人：陶仲伟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三）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１）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３１、３２、３３层整

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９０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９００ 

联系人：张锐珊 

２、代销机构 

（１）代销银行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３ 

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传真：（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１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ｈｔｔｐ：／／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

ｏｍ／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８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３ 

公司网站：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１０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客服电话：９６１９８；４００－８８－９６１９８；

４００－６６－９６１９８ 

网址：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１１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ｃｏｍ 

１２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客服电话：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１３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客服电话：０９９１－９６５１８ 



公司 
网址：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１４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网址：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１５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网址：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１６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１１－６６６８ 

网址：ｗｗｗ．ｊｈ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１７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６０１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８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６５８８（广东省外加拨０７５６），４

００８８００３３８ 

网址：ｗｗｗ．ｃｒ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１９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６５９２ 

网址：ｗｗｗ．ｕｒｃｂ．ｃｏｍ 

 

（２）代销券商及其他渠道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

ｎ 

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２ 

公司网站：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６ 

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



ｎ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人：芮敏祺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８ 

网址：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广发证券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ｆ．ｃ

ｏｍ．ｃｎ 

９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６６６６

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１２ 

申银

万国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５５２

３或４

００８

８９５

５２３ 

网址：

ｗｗ

ｗ．ｓ

ｙｗ

ｇ．ｃ

ｏｍ 



１３ 

光大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５５２

５，１

０１０

８９９

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ｅ

ｂｓｃ

ｎ．ｃ

ｏｍ 

１４ 

中国

中投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６００

－８０

０８、

９５５

３２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ｃ

ｈｉｎ

ａ－ｉ

ｎｖ

ｓ．ｃ

ｎ 

１５ 

宏源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００

０－５

６２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ｈ

ｙｓｅ

ｃ．ｃ

ｏｍ 

１６ 

中信

证券

（浙

江）

有限

责任

公司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ｂ

ｉｇｓ

ｕ

ｎ．ｃ

ｏ

ｍ．ｃ

ｎ 

客户服

务中心

电话：

９５５

４８ 

１７ 

中信

证券

（山

东）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５５４

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ｃ

ｉｔｉ

ｃｓｓ

ｄ．ｃ

ｏｍ 

１８ 

信达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８００

－８８

９９ 

公司网

址：ｗ

ｗ



ｗ．ｃ

ｉｎｄ

ａｓ

ｃ．ｃ

ｏｍ 

１９ 

华融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０

１０－

５８５

６８１

１８ 

网址：

ｗｗ

ｗ．ｈ

ｒｓｅ

ｃ．ｃ

ｏ

ｍ．ｃ

ｎ 

２０ 

华西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８８８

８１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ｈ

ｘ１６

８．ｃ

ｏ

ｍ．ｃ

ｎ 

２１ 

长江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传真：

０２７

－８５

４８１

９００ 

长江证

券客户



服务网

站：ｗ

ｗ

ｗ．９

５５７

９．ｃ

ｏｍ 

２２ 

世纪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０

７５５

－８３

１９９

５１１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ｃ

ｓｃ

ｏ．ｃ

ｏ

ｍ．ｃ

ｎ 

２３ 

东北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６

０００

６８

６，０

４３１

－８５

０９６

７３３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ｎ

ｅｓ

ｃ．ｃ

ｎ 

２４ 上海公司网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站：ｗ

ｗ

ｗ．ｓ

ｈｚ

ｑ．ｃ

ｏｍ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９１８

９１

８，０

２１－

９６２

５１８ 

２５ 

江海

证券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６６６

－２２

８８ 

网址：

ｗｗ

ｗ．ｊ

ｈｚ

ｑ．ｃ

ｏ

ｍ．ｃ

ｎ 

２６ 

国联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５５７

０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ｇ

ｌｓ

ｃ．ｃ

ｏ



ｍ．ｃ

ｎ 

２７ 

东莞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传真：

０７６

９－２

２８６

６２６

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ｄ

ｇｚ

ｑ．ｃ

ｏ

ｍ．ｃ

ｎ 

２８ 

平安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５５１

１－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ｐ

ｉｎｇ

ａ

ｎ．ｃ

ｏｍ 

２９ 

国都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８１８

－８１

１８ 

网址：

ｗｗ

ｗ．ｇ

ｕｏｄ

ｕ．ｃ



ｏｍ 

３０ 

广州

证券

有限

责任

公司 

客服电

话：０

２０－

９６１

３０３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ｇ

ｚ

ｓ．ｃ

ｏ

ｍ．ｃ

ｎ 

３１ 

华安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９

６５１

８，４

００８

０９６

５１８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ｈ

ａｚ

ｑ．ｃ

ｏｍ 

３２ 

山西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６６６

－１６

１８，

９５５

７３ 

公司网

站：ｗ

ｗ



ｗ．ｉ

６１

８．ｃ

ｏ

ｍ．ｃ

ｎ 

 

３３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８５２ 

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ｏｍ 

３４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

ｍ 

３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３８（０１０）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７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

ｎ 

３８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９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８２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

ｏｍ／ 

４０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客服电话：４

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４１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



ｏｍ 

４２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４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３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４５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０９３１－

９６６６８ 

网址：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４６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０２９－６

８９１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７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４８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

ｏｍ 

公司基金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５０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ｙｓｅｃ．ｃｎ 

５１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５２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及ｗｗｗ．ｊｊ

ｍｍｗ．ｃｏｍ 

 

５４ 

上海

好买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７００

－９６

６５ 

网址：

ｗｗ

ｗ．ｅ

ｈｏｗ

ｂｕ

ｙ．ｃ

ｏｍ 

５５ 

杭州

数米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０

－７６

６－１

２３ 

网址：

ｈｔｔ

ｐ：／

／ｗｗ

ｗ．ｆ

ｕｎｄ

１２

３．ｃ

ｎ／ 

５６ 

上海

长量

基金

销售

投资

顾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０８９

－１２

８９ 

网址：

ｗｗ



ｗ．ｅ

ｒｉｃ

ｈｆｕ

ｎ

ｄ．ｃ

ｏｍ 

５７ 

上海

天天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１８１

８１８

８ 

网址：

ｗｗ

ｗ．１

２３４

５６

７．ｃ

ｏ

ｍ．ｃ

ｎ 

５８ 

北京

展恒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８８６

６６１ 

网址：

ｗｗ

ｗ．ｍ

ｙｆｕ

ｎ

ｄ．ｃ

ｏｍ 

５９ 

浙江

同花

顺基

金销

售有

限公

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７７

３－７

７２ 

网址：



ｗｗ

ｗ．５

ｉｆｕ

ｎ

ｄ．ｃ

ｏｍ 

６０ 

中期

时代

基金

销售

（北

京）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０

１０－

６５８

０７６

０９ 

网址：

ｈｔｔ

ｐ：／

／ｗｗ

ｗ．ｃ

ｉｆｃ

ｏｆｕ

ｎ

ｄ．ｃ

ｏｍ 

６１ 

万银

财富

（北

京）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０８０

０６９ 

网址：

ｗｗ

ｗ．ｗ

ｙ－ｆ

ｕｎ

ｄ．ｃ

ｏｍ 

６２ 

和讯

信息

科技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９

２００

０２２ 

网址：



ｌｉｃ

ａｉｋ

ｅ．ｈ

ｅｘｕ

ｎ．ｃ

ｏｍ 

６３ 

宜信

普泽

投资

顾问

（北

京）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６

０９９

５００ 

网址：

ｗｗ

ｗ．ｙ

ｉｘｉ

ｎｆｕ

ｎ

ｄ．ｃ

ｏｍ 

６４ 

浙江

金观

诚财

富管

理有

限公

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０６８

－００

５８ 

网址：

ｗｗ

ｗ．ｊ

ｉｎｃ

ｈｅｎ

ｇ－ｆ

ｕｎ

ｄ．ｃ

ｏｍ 

６５ 

泛华

普益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８５８

８５８

８ 



网址：

ｈｔｔ

ｐ：／

／ｗｗ

ｗ．ｐ

ｙｆｕ

ｎ

ｄ．ｃ

ｎ 

６６ 

嘉实

财富

管理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０２１

－８８

５０ 

网址：

ｗｗ

ｗ．ｈ

ａｒｖ

ｅｓｔ

ｗ

ｍ．ｃ

ｎ 

６７ 

深圳

市新

兰德

证券

投资

咨询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５０７

７７１ 

网址：

ｔ．ｊ

ｒ

ｊ．ｃ

ｏｍ 

６８ 

北京

恒天

明泽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７８６

－８８

６８－

５ 



网址：

ｗｗ

ｗ．ｃ

ｈｔｆ

ｕｎ

ｄ．ｃ

ｏｍ 

６９ 

北京

钱景

财富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

６７８

－５０

９５ 

网址：

ｗｗ

ｗ．ｎ

ｉｕｊ

ｉ．ｎ

ｅｔ 

７０ 

深圳

联合

货币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４

００８

９５５

８１１  

网址：

ｗｗ

ｗ．ｕ

ｃｆｆ

ｕｎ

ｄ．ｃ

ｏｍ 

７１ 

深圳

前海

汇联

基金

销售

有限

公司 

客服电

话：０

７５５

－３６

９０７

３６６  

网址：

ｈｔｔ



ｐ：／

／ｗｗ

ｗ．ｆ

ｌｙｉ

ｎｇｆ

ｕｎ

ｄ．ｃ

ｏ

ｍ．ｃ

ｎ／ 

７２ 

其他基金代

销机构情况

详见基金管

理人发布的

相关公告 

 

（四）登记机构 

名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３１、３２、３３层整

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８４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３８６８ 

联系人：古和鹏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１００２号宝安广场Ａ座１６楼Ｇ．Ｈ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六）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星展银行大厦６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星展银行大厦６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人：陈熹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陈熹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12日 

 


